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案件审核备案所需资料

（一）、向金融机构融资抵押

 1、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申请书；

 2、《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复印件）；

 3、出让合同、出让金缴费凭证（复印件，转让取得的提供转让合同，其他方式取得的提供相关材料）；

 4、抵押土地使用范围地籍图（一式三份，分割抵押需提供规划总平图，经审核后凭土地测绘通知单申请测绘）；

 5、借款（融资、授信）合同及相关附件（原件、复印件）；

 6、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一式四份）；

 7、开发园区内土地提供园区与用地单位用地协议及园区管委会同意抵押的意见；

 8、保障房用地提供主管部门同意抵押意见；

 9、双方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人代表及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0、土地评估报告或对土地价值确认的文件；

 11、其他。
（二）、委托贷款、合同担保、反担保、其他形式抵押

1、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申请书；

 2、《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复印件）；

 3、出让合同、出让金缴费凭证（复印件，转让取得的提供转让合同，其他方式取得的提供相关材料）；

 4、抵押土地使用范围地籍图（一式三份，分割抵押需提供规划总平图，经审核后凭土地测绘通知单申请测绘）；

 5、主合同（借款、融资、授信、担保、销售、委托借款）合同及相关附件（原件、复印件）；

 6、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一式四份）；

 7、开发园区内土地提供园区与用地单位用地协议及园区管委会同意抵押的意见；

 8、保障房用地提供主管部门同意抵押意见；

 9、双方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人代表及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0、土地评估报告或对土地价值确认的文件；

 11、其他。
